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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列出了森林经营所应遵守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名称。附录Ｂ列出国家签署的具有

约束力的相关国际公约与协议。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守攻、陆文明、徐斌、赵稢、于玲、刘开玲、关百钧。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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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应遵循的原则、标准和指标，以及森林经营单位为实现森林可持

续经营应达到的绩效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获得认可的独立认证机构对全国范围内所有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状况进行审核

和评估。本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项原则相互联系，相互平衡，其排序与重要性无关。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森林认证　犳狅狉犲狊狋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森林认证是一种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工具。森林认证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即森

林经营认证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森林经营认证是通过对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活动进行评估，以证

明森林是否实现了可持续经营。产销监管链认证是对林产品加工、贸易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即从加

工、制造、运输、储存、销售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监管链进行评估，以证明林产品的原料来源。

２．２

森林经营　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对现有森林进行科学培育，以提高森林的产量和质量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称。

２．３

产销监管链　犮犺犪犻狀狅犳犮狌狊狋狅犱狔

原料、加工后的半成品和产品所经过的从森林到消费者的所有环节的监管过程，包括所有的加工、

制造、运输、储存和销售阶段。

２．４

森林可持续经营　狊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通过现实和潜在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合理经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维护生

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以此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林产品及其环境服务功能的需求，保障和促

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２．５

森林经营单位　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狌狀犻狋

按照森林经营方案和经营目标，在具有明确边界的主要由森林覆盖的区域从事森林经营活动的企

业、政府机构和社团，或上述单位的部分或联合体。

２．６

森林经营方案　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狆犾犪狀

森林经营单位以森林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科学地组织森林经营的规划设计文件。

２．７

森林权属　犳狅狉犲狊狋狋犲狀狌狉犲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依法对森林、林木、林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包括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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